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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薪資依本校 100 年 7 月 1 日

調薪計畫發給，每週授課

時數依教師聘任服務辦法

之規定辦理。 

2.薪資及鐘點費依本校有關

規定核敘發給，每週授課

時數依教師聘任服務辦法

之規定辦理。 

依教育部 103 年 9

月 12 日臺教人(四)

字第 103134434 號

書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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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新聘專任副教授以下教師，初聘第 1 年為試聘，並依本校新聘教師續聘評量

要點規定辦理。 

2. 薪資依本校 100 年 7 月 1 日調薪計畫發給，每週授課時數依教師聘任服務辦

法之規定辦理。 

3. 教師應遵守本校教師聘任服務辦法、教師倫理守則及相關法令之規定。 

4. 教師有本校教師聘任服務辦法第 17 條之情形時，應予解聘、停聘或不續聘。 

5. 自 96 學年度起，新聘之講師、助理教授應於 6 年內；副教授應於 8 年內提出

上一職級之升等；未升等者，講師、助理教授自第 7 年起不予續聘；副教授

自第 9 年起不予續聘。但已提升等尚未審定者，不在此限。升等未通過，而

前述期限已屆滿者，得於 2 年內，再次提出升等；仍未通過者，其聘任至該

學年度止。留職停薪期間得不計入升等年限。女性教師因懷孕生產得延長升

等年限 2 年。兼任本校學術單位主管、行政單位主管及專案教師，得依其擔

任職務之年資延長升等年限，服務滿 1 年者，得延長 1 年，至多以 4 年為限。 

6. 專任教師應遵守本校校外兼課、兼職處理要點之規定。 

7. 教師應準時到校親自授課，如因故請假缺課，應依本校教師請假規則辦理。

專任教師每週至少應在校 4 天、排課 3 天以上；每日授課不得超過 2 科；每

週安排 6 小時以上之學生請益時間，並公告之。 

8. 教師除授課外，另負批改作業，指導研究及擔任隨堂考試、期中、期末考試

之監試等義務。未到場主試亦未請本校教師代理者，1 科目以缺課 1 次計。

學生成績應於期末依教務處規定期限內上網登錄。 

9. 教師於聘約期間，因故辭職或於聘期屆滿不再應聘，應於 1 個月前提出辭職

書，經系所、院轉校長核定同意後，辦妥離校手續始得離職。未於 1 個月前

提出辭職書，應賠償 1 個月薪資。另因課程或職務變動，應將聘書退回。未

退回聘書者，雖在聘約有效期間，該聘書亦屬無效。 

10. 教師接到聘書後，如不願應聘，應於二星期內將聘書退還註銷，由本校另聘

他人，逾期未退還聘書，視同應聘。 

11. 本校基於工作上之需要，得依法對受聘人之個人資料作蒐集、處理及利用。

同意應聘者，視為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19 條及第 20 條之書面同意書。 

12. 教師須遵守性別平等教育法、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、性騷擾

防治法及性別工作平等法等規定，並不得有違反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及刑法第

16 章妨害性自主罪之行為。 

13. 教師於聘約有效期間內，如有違反本校聘約、教師聘任服務辦法，或有不遵

守教育部相關法令，或因故不能履行聘約之情事，本校得經教師評審委員會

或相關會議之決議，依情節輕重予以解聘、停聘、不續聘、改聘或其他適當



之處置(初聘之試聘教師依第 1 項)規定辦理。 

14. 其他未規定事項，依據教育部有關法令、本校有關章則及校教師評審委員會

所議決有關教師權益之規定處理。 

15. 兼任教師參加勞工保險者，自該學期開學日起，至期末考試結束日止。 

 


